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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预计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

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

 

 

 

 

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年 4 月 28日发布了《关

于预计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7-025）。公告内容详见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

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，

公司现对本次交易事项的有关情况作出如下补充披露： 

 

一、对“一、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/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”补充披露了

与华联综超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，补充后内容如下： 

1、近日，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北京华联综合

超市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联综超”）签署《关于物业租赁事项的框架协议》，

公司作为购物中心运营商，引进华联综超作为主力租户在公司下属购物中心经

营综合超市，租金、运营管理费及/或设备使用费均按照公允价格收取，公允价

格确定标准依次按照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、市场同比价、协议价顺序执行，

合同有效期为 1 年。目前公司实际执行框架协议过程中，签约价格均按照市场

同比价制定，后续政府部门如果推行定价或指导价机制，公司将按照政府定价

或政府指导价收取相关费用。按照市场同比价标准，预计 2017 年度收取华联综

超租金、运营管理费及/或设备使用费合计不超过 10,000 万元。 

 

二、 对“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” 补充披露了具体的收费标准，补充后

内容如下： 

2017 年 4 月 26 日，本公司与华联综超签署了《关于物业租赁事项的框架协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

议》，公司作为购物中心运营商，引进华联综超作为主力租户在公司下属购物中

心经营综合超市，租金、运营管理费及/或设备使用费均按照公允价格收取，公

允价格确定标准依次按照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、市场同比价、协议价顺序执行，

合同有效期为 1 年。 

目前公司实际执行框架协议过程中，签约价格均按照市场同比价制定，后续

政府部门如果推行定价或指导价机制，公司将按照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收取相

关费用。按照市场同比价标准，预计 2017 年度收取华联综超租金、运营管理费

及/或设备使用费合计不超过 10,000 万元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5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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